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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DPR-2025-0130003 
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山 东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山 东 省 水 利 厅 
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山 东 省 分 行 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山 东 省 税 务 局 

鲁财税〔2025〕5 号 

山东省财政厅等 5 部门 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市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水利局，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、各地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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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与管理，推动水土流

失防治工作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

《山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

用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35 号）、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

革委 水利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〈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4〕8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水土

保持补偿费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20〕58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修改部分文件条款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23〕9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山东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是对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地貌植

被，且不能恢复其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，依

法征收并主要用于水土流失预防治理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、缴库和管理全过程，应当

依法接受财政、发展改革、水利、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

查，确保各项操作规范、透明、合规。 

 

古月
矩形



 — 4 — 

第二章  征  收 

 

第四条  凡在本省区域内的山区、丘陵区、风沙区，以及经

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其他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区域，开办生产建

设项目或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，对水土保持设施、地貌植被造

成损坏，且不能恢复其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单位和个人（以下简

称缴纳义务人），均应依法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 

前款所称其他生产建设活动具体包括： 

（一）取土、挖砂、采石（不包括河道采砂）； 

（二）烧制砖、瓦、瓷、石灰； 

（三）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。 

第五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标准，依照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联合制定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六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遵循下列规定，由缴纳义务人

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。 

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和处于建设期的矿产资源项目，缴

纳义务人应向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

机关申报缴纳。其中，由水利部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水土保

持方案的项目，由缴纳义务人向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在地的县

（市、区）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 

开采期的矿产资源项目、无需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生产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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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及其他生产建设活动，缴纳义务人向矿产资源开采地或生产

建设活动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 

第七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缴纳时限遵循以下规定： 

（一）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，包括不需要办理水土保

持方案审批手续的项目，缴纳义务人应当在项目开工前，一次性

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 

（二）开采矿产资源项目，处于建设期的，缴纳义务人应在

项目开工前，一次性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；处于开采期的，

缴纳义务人应在每季度终了 15 日内，按季度向税务机关申报缴

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 

（三）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的，其缴纳时限由生产建设所

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，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。 

第八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以下方式计征： 

（一）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，包括不需要办理水土保

持方案审批手续的项目，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征。 

（二）开采矿产资源的，在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

征；在开采期间，除石油、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计

征，石油、天然气按照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每年计征。 

（三）取土、挖砂、采石以及烧制砖、瓦、瓷、石灰的，按

照取土、挖砂、采石量计征。 

（四）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的，按照排放量计征。若缴纳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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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人已按前述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，其排放废弃土、

石、渣，不再按照排放量重复计征。 

对于供水工程建设中同时涉及工业用水和公益性用水的情

形，水土保持补偿费根据工业用水比例确定计征数额。 

此外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的水库淹没区不纳入水土保持

补偿费的计征范围。 

第九条  对于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及处于建设期的矿产资

源项目，负责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部门需先核定应缴的水土保持

补偿费金额，由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将批复文件等

费源信息推送至税务部门。缴纳义务人应依据水土保持方案中审

批部门确定的金额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 

对于处于开采期的矿产资源项目、无需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

批的生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生产建设活动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督

促缴纳义务人根据实际开采矿产量（取土、挖砂、采石量，弃土、

石、渣排放量）或征占用地面积，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缴纳水土

保持补偿费。 

第十条 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未按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

偿费的单位或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或移交执法部门查处，并及

时将相关费源信息推送至税务部门。 

第十一条  税务部门根据费源信息及时足额征缴入库，并向

水行政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传递水土保持补偿费征缴情况，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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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征管信息共享。 

第十二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： 

（一）建设学校、医院、幼儿园、养老服务设施、孤儿院、

福利院等公益性项目的； 

（二）农民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、翻建自用住房的； 

（三）按照相关规划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、田间土地整治

建设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的； 

（四）建设公共租赁住房、棚户区改造、农村危房改造等保

障性安居工程，以及面向城市及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市政供

水、排水与污水处理、黑臭水体整治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、园林

绿化等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的； 

（五）建设军事设施的； 

（六）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的； 

（七）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免征水土保持补偿

费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十三条  除本办法规定的情形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

自减免水土保持补偿费，不得擅自改变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对

象、范围和标准。 

第十四条 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

依据、征收标准、征收主体、征收程序、法律责任等信息予以公

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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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缴库和退库 

 

第十五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属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，按照

1:9 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国库和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部门所在地

同级国库。其中，由水利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项目所缴纳的水

土保持补偿费，按照 1:9 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和省级国库。 

第十六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作为政府非税收入，纳入一般公

共预算管理，其征收过程使用财政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非税收入

票据（电子），并确保全额缴入国库，收入科目列为“103044609

水土保持补偿费”。 

第十七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入国库后，如需退库的，应按

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。其中，因缴纳义务人误缴、

税务部门误收需要退库的，由财政部门授权税务部门审核退库，

缴纳义务人直接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。 

第十八条  各级税务部门应将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及时足

额上缴中央及相应级次的国库，严禁截留、占压、拖延上缴。 

 

第四章  法律责任 

 

第十九条 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将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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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

分暂行规定》(国务院令第 281 号)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

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（一）擅自减免水土保持补偿费，或改变其征收范围、对象

和标准的； 

（二）隐瞒、坐支应上缴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； 

（三）滞留、截留、挪用应上缴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； 

（四）未按规定预算级次、预算科目将水土保持补偿费缴入

国库的； 

（五）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。 

第二十条  缴纳义务人拒不缴纳、拖延缴纳或拖欠水土保持

补偿费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；

逾期不缴纳的，自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万分之五的滞纳

金，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五十七条规定予以

处罚。缴纳义务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

提起行政诉讼。 

第二十一条  缴纳义务人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，不免除其防

治水土流失的责任。 

第二十二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、管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

员若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在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和管理工作中存在

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等行为的，依法依规给予处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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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水利厅

和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、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负责解

释。 

第二十四条  本办法自 2025 年 5 月 3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抄送：财政部，省市场监管局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2025 年 4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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